
纳入省政务大厅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审批事项名称

	1
	大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单位资质审批（220000-GT-XK-013）　　

	
	小项： 


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办理流程信息汇总表
	序号
	事项公开信息

	1
	事项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单位资质审批（220000-GT-XK-013）　

	2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3
	项目状态
	省级保留

	4
	项目属性
	国家规定

	5
	办理方式
	限时办结件

	6
	服务对象
	企业、事业单位

	7
	受理部门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

	8
	联系电话
	0431-88550199、0431-88550284

	9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专家审查时间除外）

	10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

	11
	时限依据
	国土资源部法规（见法律法规一览表）

	12
	收费标准
	无收费

	13
	收费依据
	无

	14
	审批程序
	窗口受理→材料审查→现场踏查→专家论证→核准→印发资质证书  审批文件（1）接收报件 新立资质，按照省国土资源厅公告的时间，到吉林省政务大厅国土资源窗口报送新设资质报件。延续资质，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延续申请。（2）受理和厅内审批 按照省国土资源厅规定的时间，依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组织审查人员对新设和延续资质报件进行集中受理审查。　（3）公示公告 审查通过的，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网站上发布公示公告。（4）颁发资质证书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批准，颁发相应资质证书，并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网站上发布发证公告。

	15
	前提条件
	1. 具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2.有与所申请的资质类别和资质
等级相适应的技术人员； 3.有与所申请的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相适应的设备、仪器；4.有与所申请的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16
	法律法规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29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0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1号）。

	17
	申报材料
	（1）资质申请书（新设、延续）；（2）法人资格证书（彩色扫描件）；（3）技术人员名单、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资格证书（彩色扫描件，带原件核验）和技术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彩色扫描件），聘用人员应出具聘用合同（彩色扫描件），聘用非本单位人员须聘用人员原单位人事部门或者所在街道出具待业或失业证明（原件）；（4）技术设备仪器清单；（5）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有关文件（彩色扫描件）；（6）以上资质申请材料的电子报盘（内容须与纸质材料完全一致）。

	序号
	该事项所属子项的公开信息

	1
	子项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单位资质审批（20000-GT-XT-015）　

	2
	承诺时限
	20个工作日

	3
	时限依据
	国土资源部法规（见法律法规一览表）

	4
	收费标准
	无收费

	5
	收费依据
	无

	6
	审批程序
	窗口受理→材料审查→现场踏查→专家论证→核准→印发资质证书

	7
	前提条件
	2. 具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2.有与所申请的资质类别和资质
等级相适应的技术人员； 3.有与所申请的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相适应的设备、仪器；4.有与所申请的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8
	法律法规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29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0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1号）。

	9
	申报材料
	（1）资质申请书（新设、延续）；（2）法人资格证书（彩色扫描件）；（3）技术人员名单、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资格证书（彩色扫描件，带原件核验）和技术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彩色扫描件），聘用人员应出具聘用合同（彩色扫描件），聘用非本单位人员须聘用人员原单位人事部门或者所在街道出具待业或失业证明（原件）；（4）技术设备仪器清单；（5）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有关文件（彩色扫描件）；（6）以上资质申请材料的电子报盘（内容须与纸质材料完全一致）

	10
	在线办理地址
	

	11
	审批表单
	

	子项办理流程及环节说明

	序号
	环节名称
	环节描述
	承诺时限
	办理处（室）
	办理人员
	收费金额

	1
	窗口受理
	按照省国土资源厅公告的时间，将申请材料报送到窗口。属资质延续的，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延续申请并报送到窗口。
	1个工作日
	厅行政审批办公室
	江雨、母德春
	无收费

	2
	材料审查
	依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对新设和延续资质单位的基本条件进行审查。　
	3个工作日
	厅地质环境处
	艾永兴、张以晨
	无收费

	3
	专家评审
	依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专家对新设和延续资质报件的真实性和相关业绩进行集中审查。
	不计审批时限
	厅地质环境处
	艾永兴、张以晨
	无收费

	4
	核准
	根据材料审查和专家评审意见，要求申报单位提交补充完善材料。
	7个工作日
	厅地质环境处
	艾永兴、张以晨
	无收费

	5
	公示
	审查通过的，在吉林省国土资源厅网站上发布公示。
	7个工作日
	厅地质环境处
	艾永兴、张以晨
	无收费

	6
	公告
	公示无异议的发布公告
	1个工作日
	厅地质环境处
	艾永兴、张以晨
	无收费

	7
	印发资质证书
	颁布资质证书。
	1个工作日
	厅地质环境处
	艾永兴、张以晨
	无收费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单位资质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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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一览表
	法规信息

	法规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法规分类： 国务院条例，

	 法条列表

	法条名称：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六条

	法条详情
	第二十三条 国家对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业务。

第三十六条 承担专项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取得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律法规一览表
	法规信息

	法规名称： 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法规分类：省条例，

	 法条列表

	法条名称：第二十六条

	法条详情
	第二十六条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应当由具备相应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的单位承担。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资质审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一览表
	法规信息

	法规名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29号

	法规分类：部门规章

	 法条列表

	法条名称：第四条、　第五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

	法条详情
	　 第四条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

　　第五条 国土资源部负责甲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的审批和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乙级和丙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的审批和管理。
第十三条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的审批机关为国土资源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申请的具体受理时间由审批机关确定并公告。

　第十八条 审批机关在受理资质申请材料后，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限内。

　　对经过评审后拟批准的资质单位，审批机关应当在媒体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七日。 公示期满，对公示无异议的，审批机关应当予以批准，并颁发资质证书。对公示有异议的，审批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予以复核。

　　审批机关应当将审批结果在媒体上公告。



法律法规一览表
	法规信息

	法规名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0号

	法规分类：部门规章

	 法条列表

	法条名称：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法条详情
	第三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均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

第四条 国土资源部负责甲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的审批和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乙级和丙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的审批和管理。

第十五条 申请甲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的，向国土资源部申请。

申请乙级和丙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和施工单位资质的，向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

第十六条 审批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审批工作。逾期不能完成的，经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再延长十日。

第十七条 审批机关受理资质申请材料后，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限内。

对经过评审后拟批准的资质单位，审批机关应当在媒体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七日。




法律法规一览表
	法规信息

	法规名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1号

	法规分类：部门规章

	 法条列表

	法条名称：第三条、第四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法条详情
	第三条 从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活动的单位，应当在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在其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活动。 　　

第四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国土资源部负责甲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的审批和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乙级和丙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的审批和管理。
　第十四条 审批机关受理资质申请材料后，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专家评审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限内。 　

对经过评审后拟批准的资质单位，应当在媒体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七日。 　

公示期满，对公示无异议的，审批机关应当予以审批，并颁发资质证书；对公示有异议的，审批机关应当对其申请材料予以复核。 　

审批机关应当将审批结果在媒体上予以公告。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批的乙级和丙级资质，应当在批准后的六十日内报国土资源部备案。 　　
第十五条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公告


（1个工作日）





否





否





否





补正





办结并通知申请人





公示


（7个工作日）





是否许可





核准


（7个工作日）











专家评审


（不计工作日）





是否合格





材料审查


（3个工作日）





材料是否齐全齐全





补正





申请人提出申请





窗口受理


（1个工作日）








9

